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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
第二十一屆全國金舵獎
暨旭青獎表揚

企 劃 書

          

主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
承辦：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11月8 日
計畫目的：
一、響應政府端正社會風氣、協助推動各項社區青少年輔導工作。
二、藉由本選拔表揚活動的舉辦，對於多年默默從事著有績效之各項領域
青少年輔導工作者，提供鼓勵及肯定。
三、藉由本選拔表揚活動的舉辦，喚起社會大眾重視青少年輔導工作，並
吸引更多社會熱心人士投身参與少年觀護，輔導與推行預防犯罪宣導工作。
四、對於在青少年時期因一時不慎誤觸法網，但能改過遷善，且有優異之
表現者，給予肯定及支持，並藉以鼓勵所有誤入歧途之青少年能引為榜樣，奮力向上。
[bookmark: _Hlk151993968]指導單位：內政部、法務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高雄市政府、高雄市
          議會、高雄市教育局、高雄市毒品防制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bookmark: _Hlk150718477]          、臺灣高雄地院檢察署、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台灣橋頭
          地檢署。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
協辦單位(3萬元以上)：設首席特別顧問1名、首席顧問3名、顧問若干名
6.贊助單位(1萬元)：名字刊在大會手冊上，2人參加
7.廣告：封面裡、封底裡、A4全版10,000元、A5半版5,000元
8.認桌(1萬元)
辦理時間：中華民國113年5月20日至113年11月8 日 
表揚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星期五）
表揚地點：岡山享溫馨囍宴餐廳會館(高雄市岡山區捷安路26號)
参加對象及人數：全國17個分會、獲獎人及眷屬等預估700人
辦理方式：
一、寄送表揚辦法資料予全國從事非行兒童或青少年輔導工作，社區觀護
    處遇（含預防犯罪宣導）各相關，機關、學校、社團、財團等推薦從
    事表揚辦法（如附件）所載工作績優人員報名参加評選，經初審，複
    審過程後，產生得獎人接受表揚。
[bookmark: _Hlk151995133]二、籌備人員暨分工：
1. 相關作業預定流程：
（1）5月20日起發函各相關機關、學校、社團、財團等委請推薦適當
人選，並開始受理推薦。
（2）7月22日（一）受理推薦報名截止日（以郵戳為憑）
（3）8月16日（五）初審評選。
（4）8月30日（五）複審評選（早上10：00）。
（5）9月15日（日）前通知得獎人，邀請其出席表揚大會，並請得獎
人提供生活照及撰寫得獎感言。
   （6）11月8日（五）假岡山享溫馨囍宴餐廳會館舉辦表揚大會暨頒獎
        典禮。
2.經費來源：
    (1)陳請政府各相關業務主管機關補助。
    (2)敬邀公、私企業機構，社會公益團體及個人参與協辦或贊助。
    (3)不足經費由本會年度輔導活動業務預算費用中支付。
預期效益：
  1.對國家、社會產生的預期效益：
    藉由「金舵獎」表彰長期對青少年有功的觀護人，「旭青獎」勉勵迷
    途知返的青少年，獲獎者在未來均扮演領頭羊角色，吸引更多優秀人
    士投入，共同協助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這一種善的循環，將有助於
    社會穩定，讓國家可以持續進步，是社會非常需要的正能量。
  2.對高雄市的社會、教育、經濟和犯罪預防方面產生的預期效益：
    (1)社會風氣改善：促進社會風氣的正面轉變，引起對青少年輔導工
       作的關注，有助於端正社會價值觀。
    (2)社區參與增加：活動將吸引更多社會熱心人士參與少年觀護和預
       防犯罪宣導工作，提升社區參與度。
    (3)專業人才鼓勵：表揚有績效的青少年輔導工作者，鼓勵他們繼續
       投入這一領域，提升相關領域的專業水平。
    (4)青少年正向引導：透過對迷途知返有卓越表現青少年的表揚，鼓
       勵其他青少年引為榜樣，激發他們向上奮鬥，降低誤入歧途的機
       會。
    (5)活動影響力提升：透過大會暨頒獎典禮，將活動的影響力擴大，
       喚起更廣泛的社會關注，推動青少年輔導和犯罪預防的意識。
    (6)活動經濟效益：高雄擁有優美的觀光景點、民俗文化及自然生態
       ，可吸引外縣市友會及眷屬進行一趟多元豐富的文化觀光巡禮。
我們的宗旨和任務
宗旨：
1. 實踐三民主義，奉行中華民國憲法『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之基本國策。
2. 結合社會力量，貢獻智能，研究觀護學術，弘揚觀護事業。
3. 協助政府輔導青少年，促進安和樂利之社會建設與福利。
4. 参加國際有關觀護制度之交流活動。
任務：
1. 關於闡述觀護理論之事項。
2. 關於研討觀護輔導技術之事項。
3. 關於協助政府推展觀護制度之事項。
4. 關於蒐集各國有關觀護制度資料之事項。
5. 關於結合社會資源以促進社會福利之事項。
6. 關於保育青少年之事項。
7. 關於配合關觀護制度推行幸福家庭之事項。
8. 關於運用觀護制度，促進社會福利之事頂。
9. 關於觀護制度之國際交流與認識事項。
10. 其他有關觀護制度之促進事項。
  
我們的工作信條：
1.熱心―――為服務獻熱心。       2.愛心――為少年付愛心。
3.耐心――為奉獻有耐心。         4.責任――為工作盡責任。
5.榮譽――為會務爭榮耀。
本會會務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一、辦理「輔導工作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以鼓勵默默犧牲奉獻於青少年輔導工作之績優人員。
二、辦理「親職教育模範」選拔及表揚活動，以鼓勵克盡教職，管教有方，化莠為良，使子弟改過遷善後有優異表現，親職教育之實踐及推展，有卓著聲譽、貢獻而足為表率模範者。
三、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有關犯罪防制或青少年輔導之學術研究會議。
四、舉辦各項青少年休閒輔導及育樂活動，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之休閒活
    動觀念，並促進其正常發展。
五、推展親子活動及親職教育，以倡導社會重視家庭教育。
六、辦理「關心青少年系列活動」─包括學術研討會、座談、徵文比賽及
    演唱會等，以呼籲社會各界共同來重視及推展青少年活動。
七、接受各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委託，執行保護管束及更生保護
    個案輔導工作，輔導工作之對象包括少年及成年。
  金舵獎、旭青獎活動起源
如何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需要仰賴社會大眾的共同參與，絶非一個人、一個社團或機構所能獨力而克竟其功，因此，本會自民國69年至89年止，共辦理21屆「輔導工作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以鼓勵默默犧牲奉獻於青少年輔導工作之績優人員。並自民國70年起至89年止，共辦理二十屆「親職教育模範」選拔及表揚活動，以鼓勵克盡教職、管教有方、化莠為良，使子弟改過遷善後有優異表現，並於親職教育之實踐及推展，有卓著聲譽、貢獻而足為表率模範者。
本會順應觀護工作與社會脈動之變化，自民國91年起，開始辦理中華民國第一屆「金舵獎」、「旭青獎」選拔及表揚活動，至今已是第二十一屆，以期鼓勵默默犧牲奉獻於兒童、少年輔導工作之績優人員，並給予能悔悟向上且有優異表現之青少年肯定。
一、「金舵獎」係選拔全國默默從事非行兒童少年輔導、社區處遇及犯罪
矯治工作人員，表彰其犧牲奉獻之精神，並進而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全之發展為宗旨。
二、「旭青獎」係為激勵在青少年時期，誤入歧途並能悔悟向上，而有具體傑出之成就或重大貢獻者。
金舵獎、旭青獎活動目標
一、協助推動各項青少年輔導及預防犯罪宣導活動。
二、藉由本選拔表揚活動，對多年默默從事各領域青少年輔導工作，且著
    有績效者，給予鼓勵及肯定。
三、藉本選拔表揚活動，喚起社會大眾對青少年輔導工作的重視，並吸引
    更多社會熱心人士投身參與少年觀護、輔導及預防犯罪宣導工作。
四、對於青少年時期因一時不慎誤觸法網，但卻能夠改過遷善且有優異表
    現者，給予肯定及支持，並給誤入歧途之青少年引為榜樣，期望他們
    也能改過自新，進而奮發向上。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選拔表揚辦法
  
第一條  宗旨
        為倡導社會優良風氣，選拔全國從事非行兒童或少年學校輔導、社區工作、觀護處遇，以及犯罪矯正與更生保護等工作之優良人員，表彰其犧牲奉獻之精神，特舉辦本選拔表揚活動。
第二條  評選對象
        實際從事非行兒童或少年學校輔導、社區工作、少年觀護處遇、成年觀護處遇，以及犯罪矯正與更生保護等工作者品德良好，近五年未受刑事處分，並有具體傑出表現或對此等工作之推行有卓著貢獻者。
第三條  表揚類別 
      一、學校輔導類
[bookmark: _Hlk150682656](一)專職人員：專職在各級學校（中心）從事非行兒童或少年輔導
工作者。
     (二)志工：在各級學校（中心）從事非行兒童或少年輔導、服務之
           志工及其他非專職人員。
      二、社區工作類
         (一)專職人員：專職於社區實際從事或推動非行兒童或少年社會工
          作、輔導工作，或預防犯罪宣導者。
  (二)志工：在社區實際從事或推動非行兒童或少年社會工作、輔
            導工作、預防犯罪宣導之志工及其他非專職人員。
      三、少年觀護處遇類
       (一)專職人員：專職於各地方法院從事少年觀護工作者。
       (二)志工：在各地方法院擔任少年觀護工作之志工及其他非專職
                 人員。
      四、成年觀護處遇類
       (一)專職人員：專職於各地方檢察署從事成人觀護工作者。
[bookmark: _Hlk150683073]       (二)志工：在各地方檢察署擔任成人觀護工作之志工及其他非專
                 職人員。
      五、犯罪矯治與更生保護類
(一)專職人員：職於各少年矯治機構、成人矯治機構或更生保護
              機構，從事犯罪矯治或更生保護之專職人員。
(二)志工：於各少年矯治機構、成人矯治機構或更生保護機構，從
          事犯罪矯治與更生保護之志工及其他非專職人員。
      六、卓著貢獻類
[bookmark: _Hlk45136525]         (一)個人特別獎：凡熱心非行兒童或少年學校輔導、社區工作、少
                         年觀護處遇、成年觀護處遇，以及犯罪矯治與更
                         生保護，經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
[bookmark: _Hlk45056812]                         會)及所屬團體會員推薦具有卓著貢獻之個人。
         (二)團體特別獎：凡熱心非行兒童或少年學校輔導、社區工作、觀
                         護處遇，以及犯罪矯治與更生保護，經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及所屬團體會員推
                         薦具有卓著貢獻之機關(構)或團體。
  (三)各機關(構)、團體或專業人員所推薦之人員，不得直接推
      薦為卓著貢獻類。
第四條  表揚名額
      一、學校輔導類、社區工作類、少年觀護處遇類、成年觀護處遇類、犯罪矯治與更生保護類，共五類，擇優選拔表揚至多6名，其中專職人員至多3名、志工至多3名，但實際核定獲獎名額由複審委員會依該年度之推薦人數及其事蹟擇優評定之。
      二、卓著貢獻類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推薦；個人特別獎、團體特別獎各選拔至多3名，由複審委員會評選之。
第五條  推薦方式
[bookmark: _Hlk45136393]    一、凡全國從事非行兒童或少年輔導、社區工作、少年觀護處遇、成年觀護處遇，以及犯罪矯正與更生保護之績優人員，均得由其服務機關(構)、團體或專業人員2人，書面具名推薦參加選拔表揚，但推薦人與被推薦人不得為同一人。
      二、凡曾受金舵獎表揚者，主辦單位不再接受推薦。
第六條  推薦選拔應檢送文件
     一、選拔推薦書：機關(構)推薦或個人推薦擇一(格式如表1、表2所示)。
     二、被推薦人基本資料表(格式如表3所示)。
     三、被推薦人輔導具體事蹟及卓著貢獻表(格式如表4所示)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被推薦人自傳。
第七條  收件方式
        推薦參選應檢送文件，請依下列收件方式辦理：
     一、收件截止日期：113年7月22日(星期一)。 
     二、收件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34號15樓之4/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收。
第八條  不予評審
        未能檢具第六條所規定相關文件者，主辦單位將不予評審。
第九條  評審委員會組織
        評審委員會分為初審委員會及複審委員會，負責初審及複審事宜。
第十條  評審方式
        前條之初審由主辦單位敦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計7人，組成初審委員會，就被推薦候選人資料予以書面審查，必要時並得進行實地訪問。
        初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送交複審委員會審查。
        前條之複審由主辦單位敦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計7人，組成複審委員會，就初審通過者予以審慎評選決定之。
        複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為金舵獎獲獎人。
第十一條  表揚方式
        獲獎人員由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公開表揚，並頒發表揚狀及獎座。
第十二條  附則
        本辦法經主辦單位核定後實施之，其修訂時亦同。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相關表格填答說明

1. 本表（含輔導具體事蹟及卓著貢獻表及候選人自傳）請依照本會提供格式，以電腦word檔逐項繕打。
2. 另請候選人撰寫約2,000字之自傳一篇（格式以電腦word檔繕打、13字標楷體，單行間距）。
3. 參選類組欄位請務必填寫，未填寫者視為同意授權本會依候選人特性歸組，不得異議。
4. 現任主要職務請註明服務機關（團體）單位及職稱。
5. 請候選人附上光面兩吋半身照片3張，背面請註明姓名及參選類別。
6. 欄位空間不夠使用者，請自行擴充之。
7. 在輔導具體事蹟及卓著貢獻內容方面，請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審查委員將不列入審查內容。另外，與輔導工作無關之事項，請勿填寫。
8. 凡曾獲頒本會舉辦之「金舵獎」各類獎項者，請勿再推薦或申請。
9. [bookmark: _Hlk150686996]所有須提供表單與資料（包含前述自傳）紙本7份暨電子檔1份，於112年8月18日(星期五)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承辦單位：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34號15樓之4/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收。【以郵戳截止日期為憑，逾期不予受理】電子檔寄：高雄市觀護協會綱址：a0939789121@gmail.com。
本表電子檔格式已登掛在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網站，歡迎自行上網下載運用：
  （http://www.pbaroc.org.tw）。	


表1（機構推薦用）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選拔推薦書

茲推薦                    女士/先生 參選  貴會舉辦112年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                    （請填全名）類組選拔表揚，請  惠予審查辦理為荷。                                                                                                                                       
此   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暨
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
推薦機構（全銜）：
機構負責人（簽章）：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機構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已登掛在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網站（金舵獎區），歡迎自行下載運用：                         （ http://www.pbaroc.org.tw）。
表2（個人推薦用）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選拔推薦書

茲推薦                    女士/先生 參選  貴會舉辦113年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                    （請填全名）類組選拔表揚，請  惠予審查辦理為荷。                                                                                                                                       
此   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暨
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
(1) 推薦人姓名：                （簽章）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連絡電話：(     )―               手機：
                       
(2) 推薦人姓名：                （簽章）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連絡電話：(     )―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已登掛在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網站（金舵獎區），歡迎自行下載運用：（http://www.pbaroc.org.tw）。
 


表3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
候選人基本資料表

	姓    名
	
	參選類別
	
	兩吋相片，1張實貼，2張浮貼。

	身分證
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地址
	□□□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公：(    )-            宅：(    )-           
	傳 真
	(    )-

	行動電話
	
	E-mail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所 
請勾選：□研究所以上 □大專院校 □高中職及五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   □肄業，     年      月

	主要經歷
	說明：請列舉，10項以內即可

	現任主要職務
	說明：請列舉，10項以內即可

	社會服務與經歷
	說明：簡述200字以內

	家庭狀況
	說明：簡述200字以內



表4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金舵獎」
候選人輔導具體事蹟及卓著貢獻表
	候選人姓名
	
	參選類別
	

	輔導具體
事蹟
	說明：按年代近至遠，條列詳細填寫

	輔導成就暨
卓著貢獻
	說明：按年代近至遠，條列詳細填寫

	著作
	說明：請列舉

	獲獎紀錄
	說明：請列舉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旭青獎選拔表揚辦法
第一條 (宗旨)
為激勵在兒童或少年階段誤入歧途，而能悔悟自新、奮發向上，有具體傑出之成就或貢獻，而足為榜樣者，特舉辦本選拔表揚活動。
第二條 (表揚對象)
凡於兒童或少年階段曾因非行行為接受機關(構)之少年輔導或曾受保護處分或刑事處分，經執行完畢，能改過遷善、奮發向上，在家庭、事業、學業及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優異之表現或具體之貢獻者。
第三條 (表揚名額)
表揚名額計1至3名，但實際核定獲獎名額由複審委員會依該年度之推薦人數及其事蹟擇優評定之。
第四條 (推薦方式)
由各地方法院、各地方檢察署、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教育局(處)，以及其他觀護、更生保護、犯罪矯治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關(構)或社團推薦之。
第五條 (推薦參選應檢送文件)
       前條推薦機關(構)或社團推薦選拔，應檢送送下列文件：
一、選拔推薦書(格式如表5所示)。
二、受推薦人基本資料表(格式如表6所示)。
    三、受推薦人傑出成就暨卓著貢獻事蹟表(格式如表7所示)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受推薦人自傳。
第六條 (推薦限制)
       凡曾受旭青獎表揚者，主辦單位不再接受推薦。
第七條 (收件方式)
       推薦參選應檢送文件，請依下列收件方式辦理：
一、收件截止日期：113年7月22日(星期一)。
二、收件地址：民權一路34號15樓之4/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收。
第八條  (不予評審)
       未能檢具第五條所規定相關文件者，主辦單位將不予評審。
第九條  (評審委員會組織) 
       評審委員會分為初審委員會及複審委員會，負責初審及複審事宜。
第十條  (評審方式)
       前條之初審由主辦單位敦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計7人，組成初審委員會，就被推薦候選人資料予以書面審查，必要時並得進行實地訪問。
       初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送交複審委員會審查。
       前條之複審由主辦單位敦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計7人，組成複審委員會，就初審通過者予以審慎評選決定之。
       複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為旭青獎獲獎人。
第十一條  (表揚)
       獲獎人員由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公開表揚，並頒發表揚狀及獎座。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旭青獎」相關表格填答說明

1. 本表（含個人傑出成就及卓著貢獻事蹟表及候選人自傳）請依照本會提供格式，以電腦word檔逐項繕打。
2. 另請候選人撰寫約2,000字之自傳一篇（格式以電腦word檔繕打、13字標楷體，單行間距）。
3. 現任主要職務請註明服務機關（團體）單位及職稱。
4. 請候選人附上光面兩吋半身照片3張（背面請註明姓名），且務必在基本資料表末端簽名及蓋章。
5. 欄位空間不夠使用者，請自行擴充之。
6. 在傑出成就及卓著貢獻事蹟方面，請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未檢附證明文件者，審查委員將不列入審查內容。另外，與個人表現無關之事項，請勿填寫。
7. 凡曾獲頒本會舉辦之「旭青獎」獎項者，請勿再推薦或申請。
8. [bookmark: _Hlk166702163]所有須提供表單與資料（包含前述自傳）紙本7份暨電子檔1份，於112年7月22日(星期一)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承辦單位：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34號15樓之4/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收。【以郵戳截止日期為憑，逾期不予受理】電子檔寄高雄市觀護協會綱址：a0939789121@gmail.com。
9. 本表電子檔格式已登掛在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網站，歡迎自行上網下載運用： 
       （http://www.pbaroc.org.tw）。
表5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旭青獎選拔推薦書



       茲推薦                    女士/先生
參選  貴會舉辦之113年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旭青獎之選拔表揚，請 惠予審查辦理為荷。
                                                                                                                                                                                              
此   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暨
社團法人高雄市觀護協會
                        推薦機構：                  印章
                        機構負責人：                簽章
  通信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表已登掛在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網站歡迎自行下載運用                   （http://www.pbaroc.org.tw）。






表6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旭青獎」
候選人基本資料表

	姓    名
	
	身分證
字號
	
	兩吋相片，1張實貼，2張浮貼。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地址
	□□□          縣/市           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公：(    )-            宅：(    )-           
	傳 真
	(    )-

	行動電話
	
	E-mail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所 
請勾選：□研究所以上 □大專院校 □高中職及五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   □肄業，     年      月

	主要經歷
	說明：請列舉，10項以內即可

	現任主要職務
	說明：請列舉，10項以內即可

	家庭狀況
	說明：簡述200字以內



候選人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    /  （請押日期）

















表7
中華民國第二十一屆「旭青獎」
候選人傑出成就及卓著貢獻事蹟表
	候選人姓名
	

	工作經歷
	說明：按年代近至遠，條列詳細填寫

	學業表現
	說明：按年代近至遠，條列詳細填寫

	特殊才藝
	說明：請列舉

	家庭貢獻
	說明：請列舉

	社會公益或
服務人群
	說明：按年代近至遠，條列詳細填寫

	獲獎紀錄
	說明：按年代近至遠，條列詳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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